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2008年12月修订）

实验教学是本科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加强本科实验教学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本科教学实验室工作任务
1.根据学校本科教学计划承担本科实验教学任务。实验室要按实验教学大纲要求安排实验工作人员，保证配合实验指导教师完成实验教学任务。
2.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实验室应当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最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改革教学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各学院和实验室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实验开放和实验室开放。鼓励、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利用现有实验条件进行创新实验和自主实验，以调动和激发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有更多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实验室对学生开放后，实验中心(室)应安排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管理，并有必要的人身和设备安全保障措施。
4.完成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计量及标定工作，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积极开展教具、实验装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5.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范，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6.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综合开放、社会服务和技术开发，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二、本科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职责
7.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要根据实验教学计划、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要认真备课，并配合实验室工作人员做好仪器设备、器材工具等教学准备工作。
8.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要积极进行教学研究，大胆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并在教学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9.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应引导学生勤奋学习、敢于创新，重视实验安全与环保。对第一次上实验课的学生，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应介绍实验室概况，宣讲实验守则、注意事项及有关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安全和纪律教育。
10.实验开始前，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应认真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扼要讲明实验的目的、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等；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应随时注意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操作，注意观察学生的实验结果，对实验操作不规范或实验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应予以认真纠正或令其重做；实验结束后，指导教师应仔细评定学生实验成绩。
三、本科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建设
11.各院（系）应组织教师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各院（系）应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开出全部必做实验，并按照规定的实验教学时数，精心编排实验项目，改革实验内容，注重学生基本实验能力和创造性实验能力的培养，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数量。
    12.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1)规定本课程开设实验教学的任务；
(2)规定本课程实验教学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3)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基本方法、特点与学时分配；
(4)必做和选做实验的划分，以及每个实验项目应达到的教学要求和具体规定；
(5)本课程实验教学的考核要求（考试、考查）。
四、本科实验课教学规程
13.实验教学是本科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重要的课程之一，一般情况下不得免修。
14.学生到实验室上实验课时，应严格遵守实验时间，实验课不得迟到早退，未经老师批准不得中途离开。
15.各院（系）负责将实验教学任务落实到实验室。实验室应根据实验教学条件和任务合理安排教学进程，落实实验指导人员和实验辅助人员，做好实验教学准备，保证学生按教学计划进行实验。实验教学任务必须按计划执行，不得随意更改。调整实验教学任务必须由承担实验任务的实验室与学生所在院协商后提交书面报告，经主管院长审核同意并签字后，报教务处批准。
16.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不在同一学院的实验任务，由承担理论教学的学院与承担实验任务的学院进行协商安排，并由承担实验任务的学院负责将实验课列入课表。
17.凡校内暂时不能做的教学实验，需要到其它院校或单位进行时，可由学院自行联系，报教务处备案。
18.所有实验教学，都应有相应的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并在实验教学进行前印发给学生。
19.各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推行实验单独设课，对实验学时在32学时以上、实验项目之间联系较强，并有完整的教学大纲、师资及设备条件的实验课程，要单独设立实验课并列入正式教学计划。
20.对于理论课内含实验，考试试题应有实验内容，计算最终考试成绩应包含平时实验成绩。单独设课的实验课，要建立严格考试制度，考试形式要笔试、实际操作考评、平时实验成绩相结合。实验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重修。
五、本科实验教学档案建设
21.实验指导教师应配合实验室工作人员认真、及时填报实验教学计划及其他统计分类工作表，做好实验室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存档、上报等工作。实验室必须建立完整的工作档案和教学档案。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